
 
學校體育推廣計劃 申請編號(由本署填寫) 

「運動教育計劃 --- 保齡球運動示範」   

報名表   

學校名稱(註1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(註2)中學/小學/特殊學校:類別            ) 

負責老師：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老師電郵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學校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請選擇下列其中一個場地（註 5）：  

1. 美孚繽紛保齡球場  

2. 雷霆保齡球場 

3. 南華體育會保齡球場館 (只接受星期一至四的申請) 

4. 富豪保齡球場 

5. 奧海繽紛保齡 
 

校長簽署: 
 

 

校長姓名: 
 

 

日期: : 
 

 

 
 

 

(學校印鑑) 
註： 1. 如學校分上、下午校，請於學校名稱一欄列明。 

2. 請刪去不適用者。 

3. 活動時間只限於星期一至五或星期一至四(南華體育會保齡球場館) (學校假期除外)。

4. 可於同一日預訂連續兩節示範。 

5. 地點1-4收費為每節 420元，地點 5收費為每節 480元。 
  

備註: 

 
1. 如報名的學校超過限額，本署將以抽籤決定取錄名單。 

2. 學校在提交申請表時，每一節申請需連同一張 420元/480元的支票(支票

「香港保齡球總會」，並在支票背面清楚寫上學校名)， 寄回：沙田排頭街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總部 1樓 學校體育推廣小組收。 

 
示範日期 

及星期(註 3) 
示範節數 

(註4) 
示範時間 

參加

人數
年級

支票 

號碼 

上課地點(註 5) 

(請填上地點編號)

第一節 下午 3時至 4時 30分    首

選 

 

第二節 下午 4時 30分至 6時    

 

第一節 下午 3時至 4時 30分    次

選 

 

第二節 下午 4時 30分至 6時    

 

 
 

 

請

將

支

票

緊

釘

在

抬頭書

1-3號

此


